
关于车辆采购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34039920251126000002

采购单位（甲方）：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地址：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一路193号

供 货 商（乙方）： 蚌埠东和鸿瑞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荆山路1501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规定，本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安

徽政府采购云平台（“徽采云”），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就此次采购标的签署

本合同。

1.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车辆品牌 型号 外观 单价（元） 采购数量 总价（元） 备注

1
JCSC340301202512

50号-001

JCSC340301202512
50号-001

比亚迪
宋PLUS EV领航冠军版

（非警色外观）
苍烟 145800.00 8 1166400.00

合同总价（元） 11664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佰壹拾陆万陆仟肆佰元整

注1：此价格为产品交付甲方时的最终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仓储、检验检测费用，乙方不再收取此价格之

外的任何费用。

注2：车辆交付给甲方时将一并交付如下文件：产品合格证、用户手册、汽车操作指南、保养及保修手册等。

1.1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自乙方转移至甲方。

1.2 乙方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指定地点，确认收货前，货物发生的一切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1.3 质量、质保期、售后服务和包装要求

1.3.1 乙方应保证其标的物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在标的物最终交

付验收后不少于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以下简称“质保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

生的故障负责。

1.3.2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标的物的“三包”、召回等服务保障，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乙方服务承诺以及其

他渠道销售的售后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处理性能缺陷、质量缺陷、维修保养等。

1.3.3 乙方标的物的质保期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乙方不得歧视或差别对待，自标的物交付并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售后服务保障。

2.交付与验收

2.1 交付标的物

2.1.1 交付地点：蚌埠市龙子湖区治淮路149号交管支队事故大队院内。

2.1.2 交付时间：生成订单之日起26个工作日内完成交付（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2.1.3 车辆交付给甲方时将一并交付如下文件：合格证、三包证明、车辆使用手册、车辆一致性证书等其他必

要文件。



2.2 验收

2.2.1 甲方应在乙方交付时，根据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对标的物进行检查验收，甲方对标的物存有异议的，

有权当场拒收。如甲方发现数量不足或有质量、技术等问题，乙方应负责按照甲方的要求采取补足、更换或者退

货等处理措施，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2.2.2 到货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将标的物、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使用说明及保修文件、其他配套物品

和资料等全套交付给甲方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之日即为该批标的物交付之日。验收不合格，甲方拒收或退货的，

乙方负责退换货并承担增加的费用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2.3 标的物质量不符合技术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退货。甲乙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由相关部门的质量

监督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产品检验合格的，检验费由甲方支付，检验不合格，检验费由乙方承担。

3.支付货款

3.1 标的物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并在系统中上传发票。 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7个工

作日内将合同款打至乙方指定账户。 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3.2 乙方账户信息为：

开户名称：蚌埠东和鸿瑞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账号：20010317447666600000015

开户行：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蚌埠支行

4.其他约定

4.1 标的物享受“三电”系统6年、60万公里质保。

4.2 标的物喷涂警色外观。

4.3 标的物及等额有效的发票需在2025年12月31日前交付甲方，逾期因政策调整所产生的车辆购置税等相关费

用由乙方承担。

5.合同生效及其他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安徽省政府采购“徽采云” 电子卖场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

5.2 本合同一式2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内

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3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或向集采机构反映。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诉。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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